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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文明办〔2020〕 5 号

关于举办“我们靓·杭州靓”杭州市第十届

新童谣大赛的通知

各区、县(市)文明办、教育(社发)局、文广旅游局、文联,市直

属有关单位: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、

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,进一步加强

和改进全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,培养担当民族复兴

大任的时代新人,经研究,决定举办“我们靓·杭州靓”杭州

市第十届新童谣大赛活动。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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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以培养

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目标,突出思想道德内涵,注

重陶冶情操,积极弘扬主旋律,引导未成年人扣好人生第一粒

扣子,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牢固树立心向

党、跟党走、爱劳动、有礼貌的价值追求和远大志向,积极营造

和谐文明的社会环境,为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

实的社会基础。

二、组织单位

活动由市文明办、市教育局、杭报集团、市文广旅游局、市

文联主办,杭州日报、市作协、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承办。 杭

州日报负责活动的具体工作。

三、作品要求

原创作品以杭州市区、县(市)范围内的成年人和中小学

生创作的新童谣作品为主。 童谣可以是新近组织创作的,也

可以是近年来创作的或已在当地广为传诵经整理的原创作品

(须注明“整理”)。 内容要健康向上,富有童趣,体现童真,简

洁明快,幽默风趣,琅琅上口,易于传唱。 主要按以下三个主

题创作:

(一)围绕弘扬劳动精神,用劳动创造美好生活、全面建

成小康社会主题创作: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生劳动教育,让劳

动赋能青少年,在青少年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,引导广大青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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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学生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、劳动最崇高、劳动最伟大、劳动

最美丽的观念。 未成年人创作应以“童眼”看劳动、讲述劳动

精神,讲述身边的小康生活,反映全社会通过辛勤劳动齐心奔

小康的精神风貌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新向往。

(二)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讲述杭州最美现象和最

美精神的主题创作: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学习各

级各类道德模范、最美人物、美德少年(新时代好少年)、“身

边好人”,讲述杭州最美现象和最美精神,以及在新冠肺炎疫

情防控一线的杭州文明家庭、先进群体和典型人物,以其感人

事迹和崇高精神创作真、善、美主题作品,体现杭州文明、幸

福、和谐之美,引导青少年学生崇尚先进、学习先进、争当先

进,培养爱党、爱国、爱家乡的精神,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

时代新人。

(三)围绕养成文明好习惯主题创作:推进文明好习惯养

成教育,从学习、生活中的点滴文明出发,创作着眼小处、便于

体验、易于传唱的作品,重点围绕养成防疫抗疫文明好习惯主

题进行创作,倡导青少年学生从我做起、从身边做起,讲文明

话、办文明事、做文明人,养成勤洗手、戴口罩、使用公勺公筷、

守住文明一米线等好习惯,树立科学、文明、健康、卫生的良好

生活理念。

四、活动安排

(一)启动阶段:5 月份,制订下发活动通知(见杭州日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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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文明网、杭州教育网、杭州市第二课堂微信、杭州日报学

点点微信、杭州教育发布微信、杭+新闻客户端等相关栏目和

报道),全面部署征集工作。 各区、县(市)面向本地区开展优

秀童谣征集,鼓励少年儿童和成人参与创作。 同时,组委会将

在媒体推出前九届大赛优秀作品回顾,邀请国内知名儿童文

学作家、诗人等进行点评,为本届大赛预热。

(二)征集阶段:6 月底前,作者通过单位推荐、个人自荐、

网民举荐的方式,将电子版童谣作品通过杭州日报学点点微

信上传。 须严格按格式填写:“组别” (成年人组、未成年人

组)“学校、年级、班级” “作者” “指导教师” “联系电话” 等

信息。

(三)初评阶段:7 月上旬,各区、县(市)文明办组织专业

评委对辖区内所有参赛作品进行初评,要求客观公正、从严把

关、好中选优。 每个区、县(市)产生成年人组和未成年人组

共 100 首童谣作品进入复评阶段(各组数量比例根据所征集

作品的总数量决定)。

(四)复评阶段:7 月下旬,大赛组委会组织专业评委对所

有入选的童谣作品进行复评,成年人组复评分数由两部分构

成:专家评审占 80%,微信投票占 20%,未成年人组不设微信

投票环节。 成年人组和未成年人组均按照复评分数从高到低

进行排名,每组前 100 首作品进入终评阶段。

(五)终评阶段:8 月上旬,大赛组委会对入选的童谣作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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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终评,确定两个组别获奖作品,其中成年人组 50 首(一等

奖 10 首,二等奖 15 首,三等奖 25 首);未成年人组 50 首(一

等奖 10 首,二等奖 15 首,三等奖 25 首)。 同时评选出优秀指

导教师奖和优秀组织奖若干名。 所有获奖者均颁发获奖

证书。

(六)宣传推广阶段:举办大赛十周年庆典暨第十届大赛

颁奖活动。 评选出的优秀童谣,结集出版《新西子童谣》,同

时报送到中央文明办和省文明办组织开展的童谣评选活动;

结合“春泥计划”的实施,邀请音乐界专家,对优秀童谣进行

谱曲,制作成光盘,在中小学和幼儿园开展学习传唱;在各类

新媒体平台开辟专栏,邀请朗读并录制童谣进行展播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(一)提高思想认识。 各地文明办、教育(社发)局要把创

作推荐优秀童谣作为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、为

未成年人办实事的一项重要举措抓好抓实。 要积极鼓励文艺

工作者、教师、家长和中小学生参与创作,充分发挥各地教育、

文联、作协、文化馆等专业机构作用,提供高质量、未成年人喜

爱的优秀作品。

(二)精心组织实施。 各地文明办要制定具体工作方案,

作出周密安排,认真抓好落实。 要做好本地童谣的创作发动

和初评工作。 教育、文广和文联等部门负责做好未成年人组

和成年人组童谣的创作征集工作。 同时,各地负责督促创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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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,严禁抄袭,一旦发现作品有抄袭,则取消作品评选资格,并

予以通报批评。 获奖优秀童谣的版权、使用权归主办方所有。

(三)营造浓厚氛围。 各地要以多种形式加强宣传,让广

大教师、学生、家长和热爱童谣创作的社会人士知晓活动内

容,积极参与创作和推荐。 要协调各类新闻媒体,加大对开展

优秀童谣传唱、展播、展演等活动的宣传报道力度,扩大活动

影响面,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。

大赛组委会办公室地址:杭州市体育场路 218 号杭州日

报城市新闻中心,邮编:310041。 联系人及电话:

杭州日报　 张向瑜 85051810;

杭州日报　 艾丹青 85051811;

市文明办　 王晨程 85253659。

附:杭州日报学点点微信二维码

杭州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　 　 杭 州 市 教 育 局

杭 州 日 报 报 业 集 团　 　 杭 州 市 文 化 广 电 旅 游 局
—6—



杭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

2020 年 5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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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杭州日报学点点微信二维码

—8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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